
雲林縣政府公共工程開工前品質管理宣導計畫 

修正總說明 

雲林縣政府公共工程開工前品質管理宣導計畫於ㄧ百零六年十一月

二十一日訂定，迄今未修正。今為配合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一百零八年

四月三十日工程管字第一零八零三零零一八八號函修定「公共工程品質管

理作業要點」之附表四-公共工程施工日誌�、附表五-公共工程監造報表

之版本，擬將雲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之施工日誌與監造報表與工程會

頒定之版本一致，爰擬具本要點修正草案，其要旨如下： 

一、刪除施工日誌及監造報表。（修正規定第六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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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公共工程開工前品質管理宣導計畫 

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六、宣導內容： 

（一）工程契約品管內容。 

（二）監造計畫重點摘要。 

（三）本府工程督導小組作業

要點重點提示。 

（四）本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

彙整之常見缺失。 

（五）本府函頒之品管文件： 

     1.預定進度表。 

     2.材料設備進料前送審

管制總表。 

     3.公共工程重點項目抽

查檢驗管制總表。 

（六）其他相關規定。 

 

六、宣導內容： 

（一）工程契約品管內容。 

（二）監造計畫重點摘要。 

（三）本府工程督導小組作業

要點重點提示。 

（四）本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

彙整之常見缺失。 

（五）本府函頒之品管文件： 

     1.施工日誌。 

     2.監造報表。 

     3.預定進度表。 

     4.材料設備進料前送審

管制總表。 

     5.公共工程重點項目抽

查檢驗管制總表。 

（六）其他相關規定。 

 

刪除本府函頒之施

工日誌及監造報表

，使用工程會修定

之版本，與全國版

本統一。 

 

 


